
西昌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西昌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西

学院教〔2025〕26号）及我院转专业实施细则，结合学院实际，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架构与职责

成立“教师教育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指导和执行专业工

作。

组长：学院院长

成员：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副院长、教务科负责人、学院办

公室负责人、实验实训室负责人、学生科负责人、分团委负责人、教

研室主任

办公室：教务科（负责日常组织、协调、材料汇总、成绩核算等）

二、进程安排

我院转专业相关工作按以下时间节点推进。

1.申请前一周，教务科发布转专业通知，明确计划名额、申请条

件及考核方式等关键信息（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学生向原专业辅导员提交《西昌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

业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辅导员完成材料汇总后，提交至教师教育学

院教务科。材料提交后的 5个工作日内，由教务科开展资格初审并公

布初审合格名单。



3.公布初审名单后，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面试（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

4.面试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教务科核算综合评价成绩并拟定拟

录取名单。

5.拟定名单后一周内，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对名单进行审议并公示。

6.拟录取名单公示 3天，无异议后报送学校教务处。

7.经学校审批后，由学校发文公布转专业结果，并办理学籍异动

手续。

三、申请材料与要求

1. 《西昌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2. 已修课程成绩单（加盖教务处公章）

3. 其他证明材料（如医院证明、创业证明、退役证明等）

四、考核方式与评分标准

（一）审核环节

审核申请高考入学材料，确认是否符合基本条件。

（二）面试环节

1.自我介绍

2.师范生技能素养考核

五、成绩计算与录取规则

综合评价成绩（K）=原专业成绩（按照所修课程平均成绩）年

级排名赋分值（Z）+师范技能素养考核赋分值（M）



1.原专业成绩（按照所修课程平均成绩）排名赋分值（Z）=（1-

专业成绩占该专业年级排名百分数）*30；

2.师范技能素养考核赋分值（M）=面试成绩/100*70；

3.分数相同者，按师范技能素养考核赋分值顺序进行排序。

六、申诉与监督

1.学生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提交书面《西昌学院学

生申诉书》至教师教育学院纪委（以下简称“纪委”）。

2.公示期内提交申诉的，纪委立即受理，并成立小组对申诉人提

出的申诉进行复查，从接到申诉书之日起 15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

告知申诉人。公示期外提交申诉的，纪委在 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通

知申诉人。

3.学院设立监督电话（0834-3958255），接受师生监督。

七、纪律与责任

1.工作人员须遵守保密纪律，不得泄露考核信息。

2.严格执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接受学院纪委监督。

3.如发现违规行为，将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八、附则

1.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2.未尽事宜，参照学校及学院相关规定执行。

3.本方案由教师教育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西昌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2025年 12月 4日


